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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一、協助精進體育團體標準作業程序方面，體育署就各單位申（籌）辦國際賽、出席國際會議、適用奧會

模式等重要業務，訂定相關標準作業程序及檢核機制，供相關單位參考運用，並鼓勵利用多元管道，

加強所屬人員相關能力建構。109年度另委託誠明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辦理大型國際賽事實地財務查核

。又 109年辦理「國際及兩岸體育交流行政研習會」、委託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舉辦專題研習、制訂

修正「我國組團參與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儀軌內控作業流程圖」……等。  

二、滑冰協會經此事件後業已積極重新整頓會務，體育署將就該會於本事件後，內、外部所面臨之衍生問

題，持續關切並積極支持輔導，冀從速促成我國再度爭取承辦「亞洲國際花式滑冰經典賽」以及其他

等級更高之國際滑冰比賽事宜。  

三、關於強化國際賽事確定性一節，體育署透過研習會課程以案例解析，令各單項運動協會清楚授權合約

及法律相關觀念。 

四、109年因受國際疫情影響，各項國際交流活動推展均延遲或取消，為瞭解各國際體育組織或秘書處設

臺單位運作狀況、面臨疫情之因應情形，爰於 109年 9月 16日召開「國際體育組織在臺秘書處經驗

交流分享座談會」，啟動因應機制，包括：請各協會盤點及檢視所屬國際總會會章俾為儘速補正、各

協會辦理國際體育交流活動時倘需國際體育事務人才協助，可向中華奧會申請或於提報計畫時敘明增

請體育署協助事項、未來每年召開 1~2次經驗交流分享座談會。      

110/02/18 教育及

文化委員會第 6 屆

第 7 次會議決議：

結案存查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